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
民事判决书

(2018)渝0230民初4389号

原告:毛烈珍,女, 1934年5月1日出生, 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东路三支路123号3单元4-1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3405012986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冉光余，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。
    被告:谢术兰,女, 1972年8月9日出生, 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东路三支路123号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208092989。
    被告:谢五荣,男, 1952年5月2日出生, 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东升路199号3单元5-1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5205022994。
    被告:谢九国,男, 1968年9月29日出生, 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东升路199号3单元6-2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80929301X。
    被告:谢术林,男, 963年6月13日出生, 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东升路198号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306132978。
    被告:谢素芳,女, 1960年3月6日出生, 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东路二支路84号1单元7-2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003062984。
    被告:谢术珍,女, 1966年3月15日出生，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东升路198号,公民身份号码 512324196603153983。
    被告:谢九江,男, 1968年9月29日出生, 汉族,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东路704号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80929299X。
    被告:谢术英,女, 1975年01月12日出生, 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东升路199号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501122980。
原告毛烈珍与被告谢九国、谢九江、谢五荣、谢术兰、谢术林 、谢术珍、谢术英、谢素芳赡养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8年8月6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毛烈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光余、被告谢五荣,谢术兰、谢术林、谢术珍、谢术英、谢素芳到庭参加诉讼。被告谢九国、谢九江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原告毛烈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.判令被告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500元，承担护理义务。事实和理由：原告有子女谢九国、谢九江、谢五荣、谢术兰、谢术林 、谢术珍、谢术英、谢素芳。现原告随被告谢素芳生活，但谢素芳生活困难，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被告谢五荣、谢术兰、谢术林 、谢术英、谢素芳、谢术珍辩称，同意轮流护理，自己承担护理期间的护理费。
被告谢九国、谢九江未作答辩。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毛烈珍与其丈夫谢某结婚后，生育有子女谢九国、谢九江、谢五荣、谢术兰、谢术林 、谢术珍、谢术英、谢素芳。现毛烈珍丈夫已死亡，随谢素芳生活，毛烈珍每月领取社会养老保险金1620元，生活过程中因护理费支付等问题发生纠纷。
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，并经庭审举证、质证、认证予以确认。
本院认为，子女依法有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，毛烈珍系谢九国、谢九江、谢五荣、谢术兰、谢术林 、谢术珍、谢术英、谢素芳的母亲且高龄，为此上列被告应承担赡养义务。毛烈珍享有社会养老保险金，从金额上考量，能满足其基本生活，但毛烈珍现已到高龄，需要护理帮助，为此其请求子女承担护理义务的主张应予以支持，护理的形式以毛烈珍随子女中的一人生活，承担行为护理义务，其余子女平均负担护理费为宜，护理费的数额根据实际情况酌定为每月1200元，根据本案情况以毛烈珍随谢术芳生活为宜。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三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一、原告毛烈珍随被告谢素芳生活并由被告谢素芳承担护理义务，被告谢九国、谢九江、谢五荣、谢术英、谢术林 、谢术珍、谢术兰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5日内每人每月各支付原告毛烈珍护理费171元（从2018年9月1日起至毛烈珍死亡时止，每月20日前支付）。
二、驳回原告毛烈珍的其余诉讼请求。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案件受理费80元，减半收取40元，由原告毛烈珍负担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。


审  判  员  余孝安



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

书　记　员　陈姝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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